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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超商人權盡職調查程序 

一、 人權盡職調查程序 

 

二、 人權議題之風險評估與減緩措施 

人權關注對象 人權關注議題 辨識風險來源 管理及減緩風險 稽核/監督頻率 

A. 員工 1. 提供友善安全的

工作環境，有尊

嚴的對待員工 

 工作傷害 

 職業安全衛生 

1. 權責單位定期自主檢查，維護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。 

2. 勞安室每月不定期抽檢各區工作場所（門市/辦公室/商場/

實驗室/訓練教室）。 

1. 每月一次 

2. 每月不定期 

2. 禁止任何不法歧

視、騷擾、性騷

擾、職場身心不

法侵害、恐嚇之

行為，提供申訴

機制並妥適處理

各項人權侵害 

 職場暴力 

 騷擾 

 性騷擾 

 歧視 

 人權申訴機制 

1. 推動「預防職場不法侵害」、「預防歧視與性騷擾」課程與

宣導。 

2. 依法制定與落實「因職務遭受身心不法侵害預防計畫」以

及「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規範」，並在工作場所公

開揭示。 

3. 於公司官網設置利害關係人溝通專區，並將申訴管道張貼

於辦公室及門市。 

4. 推動門市保護宣言。 

1. 每年一次 

2.~4. 常態性 

3. 禁止強迫勞動、

人口販運、禁用

童工 

 強迫勞動 

 涉及人口販運 

 非法雇用 

1. 委託第三方進行直營門市之勞動條件查核，避免違法。 

2. 透過內部網站進行人權宣導，禁止強迫勞動。 

3. 不以武力或各種脅迫手段招募、販運員工，並禁止雇用 15

歲以下童工。 

1. 每年 

2.~5. 常態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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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關注對象 人權關注議題 辨識風險來源 管理及減緩風險 稽核/監督頻率 

4. 檢視受雇人之加保明細（出生年/月/日），確保未雇用童工。 

5. 針對公司預計聘僱之外籍員工，請其提供合法聘僱許可文

件，確認身分合法性後再聘用；針對繼續聘僱之外籍員

工，在聘僱許可期滿前主動辦理展延，並提醒同仁辦妥居

留證明。 

4. 落實職場多元雇

用，確保工作機

會平等，建立多

元共融職場。 

 招募與升遷過

程未平等對待 

 平等報酬 

1. 透過內部網站進行常態性宣導，禁止就業歧視。 

2. 職缺為公開招聘，不因種族、國籍、年齡、身心障礙而在

薪酬、福利、升遷、調薪等工作條件及就業權益等予以差

別待遇，同工同酬。 

3. 優先僱用原住民、新住民員工，並確保平等之工作條件。 

4. 依法進用足額身心障礙者與原住民。 

常態性 

 

5. 提供多元溝通管

道與結社自由，

建構和諧職場環

境 

 缺乏多元溝通

管道 

 有無結社自由 

 無法參與勞資

會議或其他依

法由勞工選派

之會議 

1. 由企業工會提報勞方代表，定期召開勞資會議，開放直接

對話，進行各項福利與制度、就業情形、工作環境改善及

促進勞資合作等議案溝通。  

2. 於工作規則中載明意見溝通管道資訊，公開於內部網站。 

3. 於辦公室等場所之佈告欄，張貼反映管道海報。 

1. 每季召開 

2.-3. 常態性 

6. 促進同仁身心健

康及工作生活平

衡及遵守當地適

用法令 

 員工健康狀況

不佳 

 年度特別假 

 超時工作 

 有無給付加班

1. 推動「健康管理計畫」，聘任護理師與約聘醫師隨時提供

健康諮詢與照護等全方位管理計畫。 

2. 依法辦理員工健康檢查、推動健康異常管理與員工促進活

動，鼓勵員工做好自我健康管理。 

3. 提供多元化活動及過負荷預防計畫、提倡週三家庭日，落

常態性 



Ver. 2026.01 

人權關注對象 人權關注議題 辨識風險來源 管理及減緩風險 稽核/監督頻率 

工資 實工作與生活平衡。 

4. 針對女性勞工從事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，推動與落

實母性健康保護計畫，提供女性勞工孕期各階段營養重點

及健康叮嚀。 

5. 內部設有關懷組織「幸福合作社」，提供同仁及時關心與

協助，另提供需求者專業心理師諮商輔導資源。 

6. 透過「門市考勤事件宣導」線上課程與考勤系統設定，提

高考勤作業的落實度，避免超過工作。 

7. 依法令規定設定計薪系統，每月按時給付工資，並於個人

薪資單揭露當月加班及特別假時數，確保員工獲得加班工

資及有薪年假給付。 

7. 提供多元溝通管

道，確保利害關

係人權益 

 缺乏多元溝通

管道 

1. 公司官網架設利害關係人溝通專區。 

2. 於工作規則中載明溝通管道資訊，並公開於內部網站。 

3. 於辦公室等場所之佈告欄，張貼反映管道海報。 

常態性 

三、 其他人權關注議題及減緩與補償措施 

減緩與補償措施 

如有違反上述人權風險項目之行為，依本公司內部辦法及「統一超商暨轉投資事業協力廠商行為準則」等規範，調查違反情形與受衝擊情形。

針對違反對象，將依據公司相關作業辦法，要求改善並進行懲處或警告；針對權益受損者給予相對應之補償措施（包含但不限於諮商服務、

關懷金、補正行為等）。 


